
臺南市歸仁區公所 

110年廉政會報會議召開情形摘要表 

開會時間/地點 110年 9月 2日上午 9時/本所二樓會議室 

主席 魏區長文貴 

出席委員 
吳課長浩遠、林課長垂益、謝課長玉柳、張課長育誠、黃主任琪婷、

周主任呈瑋、薛主任政濱 

列席單位(或人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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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報單位:包括

政風單位、業務單

位、外聘委員 

○2 主席裁示、決議

事項 

一、 報告事項﹕ 

(一)110年第 1次廉政會報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政風室） 

(二)本所 110年廉政工作推動重點內容（政風室） 

主席裁示﹕ 

1.中秋節將至，請各課室主管要督導同仁落實遵守廉政倫理規範。 

2.民眾申辦社會福利案件，請注意民眾不得以委託書方式代理領

取紓困金或補助款，務必由本人領取或由里幹事送達。 

3.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相關作業請參考建議事項內容，同仁

收費應當場開立收據，防止弊端發生。 

二、 專題報告﹕ 

(一)經建課：中山路三段淹水改善成效報告 

主席裁示： 

1.中山路三段屢次淹水，造成民怨，地方社團臉書幾乎每淹必罵，

雖然已找到淹水主因並加以改善，但是從此次事件，對於緊急

或危害事件的因應仍是必須要加強。 

2.本所轄管道路，如有管線單位申請挖掘，應注意道路修復情形，

本所道路路面重新鋪設，應在施工前，先整合聯繫管線單位，

不要在公所鋪好路面後，管線單位過沒幾天就來挖掘，請經建

課要督導同仁確實辦理。 

(二)政風室：本所行政透明措施策進作為 

主席裁示： 

1.有關軍方回饋金使用資訊，請經建課儘速完成資料更新，讓資

訊更為透明公開，便於民眾查閱。 

2.本所重大公共工程資訊，請放置於本所網站供民眾查閱，並請

每月更新施工進度，如有新的重大工程亦請適時增補。 

3.本所網站政府公開資訊中之回饋金專區，亦請將納骨堂回饋金



資訊放入，以便於民眾查閱，原納骨堂專區內之納骨堂回饋金

專區資訊亦請維持，以雙軌方式併行。 

三、討論事項﹕ 

(一)建議引進歸仁在地廉政志工力量，共同守護歸仁基礎道路建

設，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並可納入在地社區力量，落實全民督工路平

專案，共同守護歸仁基礎道路建設。 

(二)建議就本所財產及物品報廢作業建立流程圖，俾供同仁遵循與

釐清權責，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同仁提案）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目前內部控制雖已有相關規範，但仍請會計

室及政風室協助行政課研擬物品報廢作業程序，並公告

同仁周知。 

(三)社會課已訂定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申請審核作業程序，將依

作業流程辦理審核作業，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社會課)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依照作業流程審核，並請里幹事配合辦理，

作業流程也可公開於本所網站或放置於申辦櫃檯供民

眾查閱，並列入下次內部控制制度修訂內容。 

(四)為改善本所網站申辦業務內容，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政風

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成立網站審核小組討論網站內容，由主任

秘書擔任召集人，研考負責相關作業，並請各課室檢視

網站內容，務必要讓民眾可點閱後即可得知申辦流程及

應準備之文件資訊。 

四、 臨時動議 

(一)有關本所接受供各單位捐贈物資公開徵信捐贈清冊，建議應於

本所網站政府公開資訊揭露，並定期更新內容。（提案單位-

政風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上半年接受供各單位捐贈物資公開徵信捐贈

清冊，請社會課儘速完成上網公開，於本所政府公開資

訊專區放置相關資訊；並請各單位盤點民眾或團體捐贈

之防疫物資，如有尚未完成公開徵信程序，請儘速補正。 

後續執行情形 
本所 110年廉政會報會議紀錄與主席裁示事項分辦表，函送本所各

課室落實執行，並將追蹤相關辦理情形。 

 

 
註： 

1.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對外資訊網設置「廉政會報」專區，並依此格式揭露開會情形、防貪、肅貪       

  相關議案等執行成效或成果報告。 

2.本表以 2頁為限。 

承辦人：薛政濱              職稱：主任           電話：(06)2301518 轉 821 


